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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

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2000 年 1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1 次会议通过 )

法释〔2000〕37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0 年 11 月 17 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1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00

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

2000 年 11 月 27 日

为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 ,根据刑法的有

关规定 ,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第二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

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运输”,包括采用携带、

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 ;“出

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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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情节严重”:

(一 )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 ;

(二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严重”

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 )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 ;

(二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特别严

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

第四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构成犯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情节严

重”;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符

合本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

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

(二 )严重影响对野生动物的科研、养殖等工作顺利进行

的 ;

(三 )以武装掩护方法实施犯罪的 ;

(四 )使用特种车、军用车等交通工具实施犯罪的 ;

(五 )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第五条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情节严重”;

(一 )价值在十万元以上的 ;

(二 )非法获利五万元以上的 ;

(三 )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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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 )价值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

(二 )非法获利十万元以上的 ;

(三 )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六条  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

的工具、方法狩猎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非法狩猎“情节

严重”:

(一 )非法狩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的 ;

(二 )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狩猎的 ;

(三 )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七条  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 ,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

法狩猎罪 ,同时构成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或者第一百一十五

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犯罪 , 又以暴

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 ,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

定处罚。

第九条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

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

证件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

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

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 ,同时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第二项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所列的非原产于我国的

野生动物“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参照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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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第三条、第四条以及附表所列与其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 ;没有与其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的 ,参照与其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

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 ,依照国家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定 ;核定价值低于实际交易价

格的 ,以实际交易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之罪 ,定罪

量刑标准依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0 年 11 月 17 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1 次会议通过 , 现予公布 , 自 2000 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

2000 年 11 月 2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2000 年 1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1 次会议通过 )

法释〔2000〕36 号

为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 ,根据刑法的有关

规定 ,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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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

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 ,国家禁

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的树木。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

树木行为“情节严重”:

(一 )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

珍贵树木死亡三株以上的 ;

(二 )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的 ;

(三 )为首组织、策划、指挥非法采伐或者毁坏珍贵树木

的 ;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数量较

大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盗伐林木罪

定罪处罚 :

(一 )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

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

(二 )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

其他林木的 ;

(三 )在森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

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第四条  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

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 ;盗伐林木 ,“数量巨大”, 以二十至五

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一千至二千株为起点 ;盗伐林木“数量特别

巨大”,以一百至二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五千至一万株为起点。

第五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数量较

大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滥伐林木罪

定罪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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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

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 ,但

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 ,任意

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

(二 )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

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 ,擅自砍伐森林

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 ,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第六条  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

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 ;滥伐林木 ,“数量巨大”,以五十至

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

第七条  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

的 ,累计其盗伐、滥伐林木的数量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八条  盗伐、滥伐珍贵树木 ,同时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

四条、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第九条  将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窃为

己有 ,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 ,数额

较大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 以盗窃罪定罪处

罚。

第十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收购明知是

盗伐、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视为应当知道 ,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属

被蒙骗的除外 :

(一 )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或者销售单位收购木材的 ;

(二 )收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木材的 ;

(三 )收购违反规定出售的木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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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在林区非法收购

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

(一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二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

树一千株以上的 ;

(二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或者

五株以上的 ;

(三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在林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

林木“情节特别严重”:

(一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一百立方米以上或者幼

树五千株以上的 ;

(二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五立方米以上或者

十株以上的 ;

(三 )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十二条  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

定 ,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

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刑法第四

百零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以违法

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定罪处罚 :

(一 )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数量累计超过批准的

年采伐限额 ,导致林木被采伐数量在十立方米以上的 ;

(二 )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导致林木被滥伐二十立方米

以上的 ;

(三 )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导致珍贵树木被滥伐的 ;

(四 )批准采伐国家禁止采伐的林木 ,情节恶劣的 ;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三条  对于伪造、变造、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

运输证件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 ,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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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育林基金等缴费收据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批准的林业

证件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伪

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

对于买卖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经营许可证明 ,同时触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聚众哄抢林木五立方米以上的 , 属于聚众哄

抢“数额较大”;聚众哄抢林木二十立方米以上的 ,属于聚众哄

抢“数额巨大”, 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 , 依照刑法第二百

六十八条的规定 ,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

第十五条  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行

为 ,牟取经济利益数额较大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五

条规定之罪 ,定罪量刑标准按照本解释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解释规定的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 ,计

算方法为 :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

本解释所称“幼树”,是指胸径五厘米以下的树木。

滥伐林木的数量 ,应在伐区调查设计允许的误差额以上

计算。

第十八条  盗伐、滥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的

定罪量刑问题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参

照上述规定的精神 ,规定本地区的具体标准 ,并报最高人民法

院备案。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本解释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数量幅度

内 ,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量标准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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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理

铁道部运输局文件

运营运价〔2000〕405 号

转发《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的通知

各铁路局 :

为进一步规范铁路运输企业价格行为 ,维护运输市场正

常的价格秩序 ,加强价格管理工作 ,促进铁路运输企业更好地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现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关于

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转发给你们 ,请根据实际情

况 ,认真遵照执行。

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
第 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订的《关于商品和服务

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已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会议讨

论通过 ,现予发布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曾培炎
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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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 ,促

进公平、公开、合法的市场竞争 ,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的价格行为 ,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明码标价是指经营者收购、销售商

品和提供服务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公开标示商品价格、服务价

格等有关情况的行为。

前款所称应当明码标价的商品和服务是指实行市场调节

价、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

第四条  经营者实行明码标价 ,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 ,遵守价格法律、法规。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明码标价的

管理机关 ,其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明码标价实施情况的监

督检查。

第六条  明码标价的标价方式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统一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

监督检查机构对标价方式进行监制。未经监制的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和销售。

第七条  需要增减标价内容以及不宜标价的商品和服

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定。

第八条  根据商品和服务的特点 ,需要实行行业统一规

范标价方式的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确定。

第九条  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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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价格变动时应当及

时调整。

第十条  商品价格、服务价格一律使用阿拉伯数码标明

人民币金额。

第十一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从事涉外商品经营和服

务的单位实行以人民币标价和计价结算 ,应当同时用中、外文

标示商品和服务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决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

明码标价。

第十二条  降价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使用降价标价

签、价目表 ,如实标明降价原因以及原价和现价 , 以区别于以

正常价格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经营者应当保留降价前记录

或核定价格的有关资料 ,以便查证。

第十三条  从事零售业务的 ,商品标价签应当标明品名、

产地、计价单位、零售价格等主要内容 ,对于有规格、等级、质

地等要求的 ,还应标明规格、等级、质地等项目。标价签由指

定专人签章。

第十四条  开架柜台、自动售货机、自选市场等采取自选

方式售货的 ,经营者应当使用打码机在商品或其包装上胶贴

价格标签 ,并应分品种在商品陈列柜 (架 )处按第十三条规定

明码标价。

第十五条  经营者收购农副产品或废旧物资的 , 应当在

收购场所醒目位置公布收购价目表 ,标明品名、规格、等级、计

价单位和收购价格等内容。

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对收购农副产品规定了保护价

的 ,收购部门应当在收购点的醒目位置予以公布。

第十六条  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或缴费地

点的醒目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等级或规格、服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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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

第十七条  各类商品专业交易市场应当按照本规定有关

条款实行明码标价。

第十八条  房地产经营者应当在交易场所标明房地产价

格及相关收费情况。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 ,不得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先消费后结算的 ,须出具结算单

据 ,并应当列出具体收款项目和价格。

一项服务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明确

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 ,禁止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

第二十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

内容及标价方式进行价格欺诈。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价格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5 000元以下的罚款 ;没

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以5 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 )不明码标价的 ;

(二 )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 ;

(三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 ;

(四 )不能提供降价记录或者有关核定价格资料的 ;

(五 )擅自印制标价签或价目表的 ;

(六 )使用未经监制的标价内容和方式的 ;

(七 )其他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利用标价进行价格欺诈的 , 由价格

主管部门依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五条实施处

罚。

第二十三条  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具体方式和内

容 ,除按本规定有关条款执行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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